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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辦理能源管理業務資格認定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前條所稱能管員

訓練，其參訓人員之資格

及訓練時數如下： 

一、資格：公立或經政府

立案之私立專科以

上學校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國外專科以

上學校理、工科系畢

業，或經教育部發給

之專科學校理、工科

系學力鑑定通過證

書。 

二、訓練時數：十八小時

至三十小時。 

能源用戶為符合本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自置

或委託能管員之規定，得

填具推薦書（格式如附件

一）推薦人員參加前項訓

練，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優

先安排之。 

參加第一項訓練經

測驗合格，且訓練期間缺

席時數未逾全部訓練時

數十分之一之人員，由中

央主管機關發給合格證

書（格式如附件二）。 

參加第一項訓練經

測驗不合格之人員，得於

訓練結束日起一年內，申

請參加再測驗合格後，依

前項規定發給合格證

書。再測驗之申請，以二

次為限。 

第四條 前條所稱能管員

訓練，其參訓人員之資格

及訓練時數如下： 

一、資格：公立或經政府

立案之私立專科以

上學校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國外專科以

上學校理、工科系畢

業。 

二、訓練時數：十八小時

至三十小時。 

能源用戶為符合本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自置

或委託能管員之規定，得

填具推薦書（格式如附件

一）推薦人員參加前項訓

練，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優

先安排之。 

      參加第一項訓練並

經測驗合格，且訓練期間

缺席時數未逾全部訓練

時數十分之一之人員，由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合格

證書（格式如附件二）。 

      

一、按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

試辦法第八條規定，學

力考試鑑定通過者，由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發

給學力鑑定通過證

書，證明其具有相當正

規學校或相關類科畢

業之同等資格；復按同

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專科學校畢

業程度之學力鑑定考

試由教育部辦理。準

此，為配合將其同列為

參訓人員之資格，爰增

訂第一項第一款後段。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四、增訂第四項。鑒於經濟

部已於一百零三年完

成能管員訓練課程之

數位化，並將數位課程

建置於「能源管理學

院」數位學習平台，供

各界瀏覽學習，因此基

於學習資源之妥適運

用及簡政便民原則，對

於參加能管員訓練但

測驗不合格者，無須再

重新參加第一項之實

體訓練課程，而得透過

該平台自主複習後參

加再測驗合格即可取

得證書。爰增訂申請再

測驗之資格、程序、期

間及次數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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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視需要，通知技師或能管

員參加調訓；其無正當理

由者，不得拒絕之。 

      技師或能管員因正

當理由未能參加前項調

訓者，應於報到日前，填

具調訓延訓申請表(格式

如附件三)，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同意延訓；未能

於期限內申請或其申請

未獲同意者，視為調訓未

到。 

      前項經同意延訓之

技師或能管員，應依中央

主管機關之通知，於原調

訓日起一年內參加調訓。 

      第一項調訓人員、訓

練內容及時數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參加第一項調訓並

經測驗合格，且調訓期間

缺席時數未逾全部訓練

時數十分之一之人員，由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調訓

結業證明(格式如附件

四)。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視需要，通知技師或能管

員參加調訓；其無正當理

由者，不得拒絕之。 

      前項調訓人員、訓練

內容及時數由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 

      參加第一項調訓並

經測驗合格，且調訓期間

缺席時數未逾全部訓練

時數十分之一之人員，由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調訓

結業證明(格式如附件

三)。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技師

或能管員因正當理由

未能參加調訓時應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同

意延訓，及申請延訓之

應遵行程序及違反效

果，並增訂申請表為附

件三。 

三、增訂第三項，為督促技

師及能管員儘速完成

調訓，以有效落實調訓

管理之目標，爰明定技

師或能管員於同意延

訓後仍有配合調訓之

義務，並以「原調訓日

起一年內」為期限。另

倘於中央主管機關通

知調訓後，技師或能管

員又因正當理由而申

請同意延訓者，本項所

定期限不因而延長，技

師或能管員仍應於原

定期限內參加調訓，以

免一再拖延調訓時

程，難以確保有效管

理，併予補充。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三

項遞移至第四項及第

五項，並酌修文字及附

件編號。 

第六條 第四條第三項能

管員合格證書或前條第

五項調訓結業證明遺

失、損毀或登載資料有

異動者，應檢具下列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補發或換發： 

第六條 第四條第三項能

管員合格證書或前條第

三項調訓結業證明遺

失、損毀或登載資料有

異動者，應檢具下列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補發或換發： 

配合援引項次之修正，酌修

文字及附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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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換）發申請表

（附件五）。 

二、國民身分證或護照

影本。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一、補（換）發申請表

（附件四）。 

二、國民身分證或護照

影本。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

受委託之機關或機構辦

理能管員訓練、再測驗及

第五條之調訓，得向參訓

人員及受測人員收取訓

練費用及測驗費用。如參

訓人員因前條第一項情

形退訓者，其已繳費用不

予退還。 

      前項受委託機關或

機構除應按季就前項費

用收支情形製作收支報

告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外，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

至該機關或機構，查核前

項費用收支情形。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

受委託之機關或機構辦

理能管員訓練及第五條

之調訓，得向參訓人員收

取訓練費用。 

      前項受委託機關或

機構除應按季就前項費

用收支情形製作收支報

告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外，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

至該機關或機構，查核前

項費用收支情形。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配合第四條第四項

有關再測驗之增

訂，爰增訂辦理再

測驗得向受測人員

收取測驗費用之規

定。 

(二)增訂後段，明定參

訓人員如有第七條

第一項所定提供之

相關文件有虛偽不

實或有冒名頂替情

形而經中央主管機

關退訓者，其已繳

費用不予退還。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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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調訓延訓申請表 
※請能源用戶填寫粗框內容，填寫缺漏或證明文件不全，將退件不予受理。 

編 號  核准文號及日期  

能 源 用 戶 
名 稱 

 
能 源 用 戶 
編 號 

 

調 訓 人 員 

姓 名 
 調 訓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 號 

 電 子 郵 件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延 訓 事 由 
□接受教育召集訓練 
□重大傷殘疾病住院 

□其他正當理由                                      

證 明 文 件 
□教育召集令影本 
□診斷證明正本 
□其他文件                                       

公司名稱：                       （圖記） 負責人姓名：                  （簽章） 
※請  貴公司併附以下資料，俾供審查： 
一、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調訓延訓申請表（本表）一式二份。 

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三、回郵信封（填寫回郵地址與收件人並貼足掛號郵資）。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

結果 

□同意延訓，並應於    年    月    日前，依中央主
管機關之通知參加調訓。 

□不符合延訓資格，應予退件。 
登記機關  

審查人員：                                 主管： 

 
一、本附件

新增。 

二、配合第

五條第

一項後

段 規

定，增

訂因正

當理由

而未參

加調訓

者所應

填具之

調訓延

訓申請

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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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編號變

更。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調訓結業證明 

 

                      中華民國○○○年○○月○○日 

                            ○○字第○○○○○號 

 

 

 ○○○君（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中華民國 

○○年○○月○○日生），於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 

○○月○○日參加調訓並經測驗合格，依據「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辦理 

能源管理業務資格認定辦法」第○條第○項規定，發給結業證明以資證 

明。 

 

（執行單位首長簽名章） 

（執行單位印信）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調訓結業證明 

 

                      中華民國○○○年○○月○○日 

                            ○○字第○○○○○號 

 

 

 ○○○君（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中華民國 

○○年○○月○○日生），於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 

○○月○○日參加調訓並經測驗合格，依據「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辦理 

能源管理業務資格認定辦法」第○條第○項規定，發給結業證明以資證 

明。 

 

（執行單位首長簽名章） 

（執行單位印信） 

 

附件四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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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能源管理人員訓練合格證書 
補（換）發申請表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調訓結業證明 
                                  ※請申請人填寫粗框內

容 

編 號  核准文號及日期  

申 請 項 目 □能源管理人員訓練合格證書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調訓結業證明 

申 請 事 由 

□補發 

□遺失 

□損毀（請繳回原合格證書或結業證明） 

□其他原因___________ 

□換發 
□登載資料異動（請繳回原合格證書或結業證明） 

□其他原因___________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電 子 郵 件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原合格證書 

字 號 
 

登 載 資 料 

異 動 說 明 
 

檢 具 文 件 □補(換)發申請表(本表) □國民身分證或護照影本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審

查

結

果 

 登記機關  

審查人員：                                 主管： 

 

 

能源管理人員訓練合格證書 
補（換）發申請表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調訓結業證明 
                                  ※請申請人填寫粗框內

容 

編 號  核准文號及日期  

申 請 項 目 □能源管理人員訓練合格證書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調訓結業證明 

申 請 事 由 

□補發 

□遺失 

□損毀（請繳回原合格證書或結業證明） 

□其他原因___________ 

□換發 
□登載資料異動（請繳回原合格證書或結業證明） 

□其他原因___________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電 子 郵 件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原合格證書 

字 號 
 

登 載 資 料 

異 動 說 明 
 

審

查

結

果 

 登記機關  

審查人員：                                 主管： 

 

一、附件編號

變更。 

二、考量歷年

辦 理 能

管 員 訓

練 合 格

證 書 或

調 訓 結

業 證 明

補 ( 換 )

發 案 件

時，常有

申 請 人

遺 漏 應

檢 具 文

件 之 情

事，而影

響 申 辦

作 業 時

間，爰增

訂 檢 具

相 關 欄

位 以 資

提醒。 

附件五 附件四 




